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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北京市公安局人工智能中心 2025年度
“优培计划”面试和专业能力测试有关事宜

一、面试和专业能力测试人员名单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姓 名 准考证号 笔试成绩

人工智能中

心技术研究

岗一

819901708

杨欣怡 083359 82.5

李思琪 076404 81

李怡 095790 79.5

安瑄瑄 085729 79

王昱婷 077361 78.75

张宸 076474 77.75

姜澜 082457 77.5

杨艺潇 078684 76.75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姓 名 准考证号 笔试成绩

人工智能中

心技术研究

岗一

819901709

李萌 083643 79

杜梦飞 089199 77.5

蓝钰乔 090856 77.25

郭纪新 082196 76.25

金勣鹏 086311 75

田壮 081263 74.5

吕文浩 075620 74.25

牛志亮 078368 74.25

张硕闻 097341 7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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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姓 名 准考证号 笔试成绩

人工智能中

心技术研究

岗二

819901710

丁超越 083409 73.75

杨素 098816 72.25

陈璐 079425 71.75

余在洋 087138 69

刘博宇 091051 67.75

徐睿 074381 67.25

申智琪 076010 67

郑海颖 094379 65.5

王泽人 095524 65.5

二、面试和专业能力测试安排

（一）组织实施

1.专业能力测试

（1）考试时间

2024年 11月 28日上午 9：30——11：10（共 100分钟）。

（2）考试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 3号 808大楼。

（3）考试形式

专业能力测试采取闭卷考试方式进行。

（4）携带物品

考生须携带本人身份证、笔试成绩单、考试文具（黑色签

字笔、2B铅笔、橡皮等）。

（5）现场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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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于测试当日 8:50前，到达 808大楼东门处签到，迟到考

生取消考试资格。

2.面试

（1）面试时间

2024年 11月 28日下午 14：30。

（2）考试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 3号 808大楼。

（3）考试形式

面试采取半结构化形式进行。面试共有 3道题目，其中，

第 1、2道题目为结构化问题，第 3道题目为开放式报告展示与

现场答辩，题目另行发送（注意查收）。

（4）携带物品

考生须携带本人身份证、笔试成绩单、考试文具（黑色签

字笔、2B铅笔、橡皮等），汇报演示 PPT（请刻录在光盘内，

不允许自带笔记本）。

（5）现场签到

请于面试当日 13:20前，到达 808大楼东门处签到，迟到考

生取消面试资格。

（二）合格分数线

本次面试的合格分数线划定为 60分，专业能力测试不设合

格分数线。

（三）综合成绩计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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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培计划”综合成绩计算方法为：笔试成绩占 30%，专业

能力测试成绩占 20%，面试成绩占 50%。

三、考察和体检

本次面试考生成绩将在北京市人事考试通用平台公布，考

生可凭报名时的用户名和密码自行登录查询。

面试和专业能力测试结束后，根据综合成绩由高到低的顺

序，按照 1：2的比例确定参加心理测试、体能测试、体检、考

察人选，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四、注意事项

1.公告发布后，如考生放弃面试资格，请于 11月 26 日前

通过电子邮件将放弃声明（ PDF 格式扫描件）发送到

aqyanjiuzhongxin@163.com。

2.考生应遵守考场规则和候考室纪律，服从工作人员管理。

面试和专业能力测试期间，通讯工具由工作人员统一保管。面

试结束后须立即离开考区，以免影响其他考生。

3.请考生仔细阅读本公告事项，认真做好有关准备，务必

保持报名时提供的联系电话畅通。如有疑问，请电话咨询林老

师，010-5312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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